
土木工程学院 2022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“申请-考核制” 

实施办法 

为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博士研究生招生改革，探索和构建多样化、 

多层次符合博士研究生招生规律的机制与模式，扩大博士研究生导师 

的招生自主权，切实选拔专业基础扎实、科研能力强、具有培养潜质 

的优秀创新人才，根据《湖南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“申请—考核

制”实施办法》(科大政发〔2019〕86 号），特制订土木工程学院 2022

年博士研究生招生“申请—考核制”实施办法： 

一、土木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  

组  长：孙洪鑫 

副组长：郝小礼 

成  员：祝明桥、陈秋南、钟新谷、任伯帜、戴益民 

二、土木工程学院 “申请—考核制”选拔实施办法 

（一）“申请—考核制”学生基本条件及要求 

1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，

品行良好，成绩优良，诚实守信，学风端正，无任何考试作弊，剽窃

他人学术成果及其他违纪违法受处分记录。 

2、全日制研究生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（应届生在入学前须获得

硕士学位），硕士入学前为全日制本科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，硕士就

读专业与土木工程专业原则上相同或相近；持国外文凭者应出具教育

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报告。  

3、专业理论基础扎实，对科学研究具有浓厚兴趣，具有突出的

科研能力，有较强的创新意识、创新能力和专业能力潜质，且已取得

较为突出的科研成果，需达到以下条件之一：a.应届硕士毕业生近 3

年来已发表（含录用）1 篇及以上学术论文（本人署名第一或导师第

一本人第二），或授权专利 1 项及以上（本人署名为第一或导师第一



本人第二）,或申请发明专利进入实质性审查阶段（本人署名为第一

或导师第一本人第二），或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；b.非应届硕士毕业

生近年来在中文北大核心期刊以上发表 1 篇及以上学术论文（本人署

名第一）；或第一发明人获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 项及以上；或有效发

明人获授权发明专利 1 项及以上；或以主要参与者获省级以上科技奖

励；或主持省级以上科研项目或独立完成工程项目,或参与国家级科

研项目；c.对社会、学校、学科做出特别突出贡献的硕士毕业研究生。 

4、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，符合土木工程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培养

要求。 

5、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相关部门规定的体检标准。  

6、有两名所申请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（其中一人为所申请导

师）实名推荐。 

7、所有“申请—考核制”的研究生，原则上要求是 2015 年 1 月 1

日以后获得硕士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，特别优秀者经学院博士研究

生招生领导小组研讨可适当放宽。  

（二）“申请—考核制”学生选拔程序 

1、报名。符合《土木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“申请—考核制”

实施办法》选拔条件的研究生，填报《湖南科技大学 2022 年“申请

—考核制”博士研究生申请表》，提出申请，并按要求提交博士研究

生报考材料。 

2、资格审查。研究生院将组织对所有申请人的各项申请材料进

行逐一审查，审查通过者方可参加各博士招生单位组织综合能力考核。 

3、学院组织综合能力考核。 

（1）学院成立由 5 名以上（含 5 名，申请人选择的导师必须

参加审核工作）博士生招生导师组成的考核工作小组。 



（2）“申请—考核制”综合能力考核细则。  

① 综合能力考核采取面试与笔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a.面试：

主要考核申请人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能力、科研能力、培养潜质及是否

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等，并进行外语测试，同时对申请人的思想

政治表现、（工作）态度、道德品质、遵纪守法情况、人文素质以及

举止、表达和礼仪及心理状况等方面进行考核，主要考察考生专业素

质、综合素质与科研等能力；b.笔试：土木工程专业文献翻译。  

② 面试成绩、笔试成绩满分均为 100 分。考生的面试成绩=各

考核小组成员评分的总和÷考核小组成员人数。笔试成绩占考核总成

绩的权重为 30%。考生的考核总成绩=面试成绩×70%+笔试成绩×30%。  

③ 在综合考核过程中对考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进行考核， 

考核结果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。根据综合能力考核总成绩、思想政治素

质和品德考核情况，确定成绩排序及拟录取名单，上报学校审批。  

④ 学院公示申请人科研学术情况、综合能力考核成绩及排序， 

拟录取名单等重要信息，公布投诉电话及邮箱，接受投诉及监督。 

4、学校审批和录取。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汇总各博士招生学院

上报的拟录取名单，上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批，经学校

审定后，上报教育部，通过录检后方可录取。  

三、本办法由土木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负责解释，自公

布之日起执行。 

四、未尽事宜，根据《湖南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“申请—考核制”

实施办法》文件精神，由土木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讨论

决定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土木工程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 月 14 日 


